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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立法會 
福利事務委員會 

 
於 2006 年 3 月 21 日舉行的會議 

提交有關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及《殘疾人士住宿服務評估機制》的意見 

 
本會於本年 1 月 20 日就以上題目，已於「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

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意見，包括： 
 
1. 提交數字以反映政府提供的各類住宿服務提供不能應付輪候人數的需求；目前，政

府對住宿服務承擔只應付著大約十年前的需求。 
2. 政府雖然每年均有新增名額，卻遠追不上新增需求。2005 年初推出住宿服務統一

評估機制，會篩選所謂最有需要的輪候人士留於輪候名冊之內，但仍然有超過 3,500
名智障人士輪候政府資助院舍。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有照顧困難的家長在無可選

擇下，只得將子女送入私營院舍居住。 
3. 私營院舍的服務質素參差，有些私院的居住環境、衛生、膳食、護理照顧、收費、

人手以至與家長聯絡，都令人側目。 
4. 目前，受資助機構的自付盈虧服務，某程度上是受政府監管，可是，私營院舍在輪

候問題上未有指標性解決方案以前，其數量將會與日俱增，政府應擺脫鴕鳥心態，

實是求事，責無旁貸去監管服務質素。 
5. 不少特殊學校學生由於照顧及訓練需要，在學時有住宿服務。但離校生家長反映在

畢業後未能接軌使用成人住宿服務，亦沒有持續及穩定的成人日間訓練服務銜接，

荒廢所學；亦有家長直接將子女送入私營院舍。該批學童亟需要院舍服務以銜接過

去在校的照顧及訓練。 
6. 2005 香港康復計劃方案檢討工作小組曾有委員提議「為住宿人士設立持續評估機

制，制定適時出院政策；並設立安全網」，目的似乎是希望舍友退出目前的住宿服

務，抒緩緊張的輪候名冊。但此舉只是割肉補瘡，無助解決根本問題。 
 
經過立法會各位議員的努力，2005 香港康復計劃方案檢討工作小組最後一輪的討論後

通過建議政府要為立法監管殘疾人士私營院舍工作訂定時間表。就此，本會希望提出

以下意見： 
 
1. 建議社會福利署為所有現居於私營院舍的 1,065 名舍友進行評估，包括醫療需要、

住宿需要、訓練需要等，以便日後跟進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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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有 232 間志願機構營辦的資助院舍及自負盈虧院舍均已受社會福利署服務質

素標準，並津貼及服務協議管轄，相信政府亦同意已監察妥善。為甚麼已有良好的

標準而還需要等候兩年時間，方能提交條例草案予立法會討論？時間上是否應予加

快步伐？還是署方仍然容讓 1,065 名智障、精神康復者或肢體殘疾的舍友，在未來

兩年多內，生活在沒有質素管理的環境中。 
3. 在立法程序進行中的真空期間，政府必須監察私營院舍如何提供服務予舍友，內容

至少包括收費、居住環境及空間、膳食及訓練。我們非常歡迎由每六個月一次探訪

增至一年四次。我們建議所有預約性探訪，可考慮改為非預約式，相信收效更大。 
4. 有關建議自願登記計劃，我們認為是良好並具鼓勵性的提議。可惜，如何增聘人手

巡查，以不斷改善欠佳的服務，並如何設計指標以評定是否「欠佳」，是目前首要

的工作。另外，將私營院舍名稱上載於社署網頁之上，不失為宣傳私營院舍業務之

途徑，或可鼓勵私院作自我監察。 
5. 以家居訓練及支援服務隊在私營院舍內培訓員工，是泰山壓頂的做法；徒令家居訓

練及支援服務隊的工作量大大增加，偏離了社區支援的原意。政府必須要另闢蹊

徑，投放資源，方能顯出政府的積極承擔。 
 
 
另外，本會關心以下幾點： 
 
1. 據了解，政府資助的訓練課程從來不會接納非資助服務的同工報讀，就連家長聯會

的同工亦不能報讀課程。那麼，政府過往如何為私營院舍員工提供員工訓練？  
2. 我們按本會轄下毅行者社區教育中心搜集的名單，聯絡各私營院舍了解最新發展，

現希望分享如下： 
第 7 間. 溫馨康復中心只收老人 
第 9 間. 自強發展中心(扶障院舍)長期無人接聽電話 

3. 有在學家長反映，教育統籌局審批學童申請學校住宿越漸收緊，甚至有家長自行致

電教育統籌局了解原委時，卻被局方職員勸說不要上班，申請綜援，便可以照顧嚴

重智障的兒子。個別例子亦反映教統局未有顧及家庭的照顧困難，亦罔顧社會資

源。我們關心政府究竟是只顧收緊學校住宿部的資源，還是漠視智障學童的需要？ 
4. 另一方面，智障成人的住宿服務亦篩選了百多名正輪候或希望開始輪候的個案，可

幸是反映了百分之八十五的輪候名單有住宿需要，亟待政府積極回應。不幸的是，

該百多名智障人士被拒諸門外之後，其住宿需要將被擱一旁，除非家長有能力警覺

地隨時提出再評估，否則將有一群缺少社會網絡的智障人士家庭，會仍然生活在困

境之中，需要政府關注。 
 
 

(21.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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